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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

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德龙激光”、“公司”）于 2024 年 2 月

21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以

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4 年 2 月 23 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了《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

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0）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——回购股份》等相关

规定，现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（即 2024

年 2 月 22 日）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、持股数

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总股本比例

（%） 

1 赵裕兴  23,745,000  22.97 

2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 10,026,837  9.70 

3 陈江  5,290,100  5.12 

4 江苏中煤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 3,713,419  3.59 

5 无锡冠赢投资有限公司  3,690,000  3.57 

6 中电科（珠海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 2,860,000  2.77 

7 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 
 2,830,950  2.74 



8 苏州德展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 2,723,968  2.64 

9 章军  2,030,000  1.96 

10 上海尚理投资有限公司  1,702,800  1.65 

注：以上数据如有尾差，为四舍五入所致。 

二、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

序号 股东名称 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占总股本比例

（%） 

1 北京沃衍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 10,026,837  9.70 

2 陈江  5,290,100  5.12 

3 江苏中煤矿山设备有限公司  3,713,419  3.59 

4 无锡冠赢投资有限公司  3,690,000  3.57 

5 中电科（珠海）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 2,860,000  2.77 

6 
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华安宏利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 
 2,830,950  2.74 

7 苏州德展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  2,723,968  2.64 

8 章军  2,030,000  1.96 

9 上海尚理投资有限公司  1,702,800  1.65 

10 
北京沃衍资本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－江阴沃衍投资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 
1,583,163 1.53 

注：以上数据如有尾差，为四舍五入所致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 年 2 月 27 日 

 


